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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記者跟追他人處罰規定合憲性之探討 
 
編目：憲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195期，頁36~63 

作者 陳清秀教授 

關鍵詞 跟追行為、新聞自由、採訪自由、新聞倫理、隱私權 

摘要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處罰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的行為。其

目的在保護人民的行動自由，以及免於被跟蹤騷擾恐懼之自由。也是

落實憲法第22條關於隱私權之保障以及國際人權公約關於個人私人

生活應予保障，免於他人干涉的基本權利。其適用範圍並未排除新聞

記者。如果記者跟追他人為採訪、偷拍或竊聽個人私人生活領域之事

項，無關公益目的，而跟追他人，造成受害人的精神困擾，即構成無

正當理由之跟追行為，應予處罰。不得假借新聞自由濫用權利，以不

正當方法侵害他人隱私。 

重點整理 

事實摘要 

緣有○○日報記者王君於2008年7月19日及同年月25

日，無正當理由跟追檢舉人苗君，經檢舉人委託律師

以存證信函二次勸阻不聽，又於2008年9月7日跟追檢舉

人及女性友人整日，檢舉人於同日報警檢舉，經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以王君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89條第2款規定科處罰鍰新臺幣1500元。王君不服，

主張其為新聞記者，主跑娛樂新聞，須就報導事件，

向相關人事物進行採訪查證，以善盡查證採訪義務。

因檢舉人與女性友人先前已傳出結婚消息，該兩人屬

於演藝界及商場上知名人物，有娛樂報導之必要性，

其跟追行為有正當理由。故向法院聲明異議。案經臺

北地方法院裁定駁回異議，本案新聞記者王君認為原

裁定所適用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侵害

其受憲法保障之新聞自由權利與記者之採訪工作權，

因此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跟追行為 

之意義、態樣 

(一)跟追行為之意義：跟追行為可定義為故意持續反覆

的追隨跟蹤、注視及騷擾他人之行為。通常跟追是

在一段時間內之一連串發生的舉動。跟追行為也是

騷擾行為之一種。跟追騷擾行為，乃違反受害人之

意願，進行跟追使受害人感受敵意或困擾或心生恐

懼畏怖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個人私人活動或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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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跟追行為 

之意義、態樣 

生活之作息安排。 

(二)跟追行為之態樣 

跟追行為之動機可能不只一種，據研究蓋有下述類

型： 

1.被拒絕者之跟追行為 

2.交友或求愛之跟追行為 

3.準備犯罪之跟追行為 

4.報復性跟追行為 

5.政治上目的之跟追行為 

6.商業利益等目的之跟追行為 

上述跟追行為均足以造成被害人之精神或身體尚

之困擾、不安，影響人民行動自由，因此，立法者

對於跟追行為進行管制處罰，通常並不限於上述其

中某一類型之跟追行為。 

社 維 法 第 89

條第2款規定

所 保 障 被 跟

追人的權益 

(一)基於憲法人格權保障與隱私權保障，國家有義務提

供法律保護，讓人民免於私人生活遭受干涉及免於

恐懼之自由保障，對於跟追騷擾行為進行處罰：個

人之私人生活及家庭生活自由之保障，應認為其亦

屬於憲法22條保障範圍。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

亦肯定隱私權屬於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

利。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關於無正當理

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之處罰規定，即是為了

保障被跟追人之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

之隱私權保護規定。 

(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之立法目的與保護法

益：本規定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個人私人生活及家庭

生活自由安寧，不受干擾之自由基本權利。本條的

保護法益解釋上應包括： 

1.保護個人的私人及家庭生活作息之自由領域，亦

即保護受害人之行動自由與決定自由，免於因為

跟追行為而受侵害。進而保護被跟追人及其關係

人之身體、健康及自由。 

2.保護受害人「免於恐懼之自由」。亦即保障其一

般人格權，保護其個人之生活和諧安寧與生活品

質。進而保護被害人可以自由進出住宅及工作場

所，追求幸福圓滿生活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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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新 聞 媒 體 工

作 者 的 新 聞

自 由 或 工 作

權 受 到 的 限

制 

(一)新聞自由仍應受法律之必要限制，以保護他人自由

權利，並維護公共利益：新聞自由屬於言論及出版

之表現自由之一種，包括報導自由、取材自由、播

送自由，惟仍受憲法第23條規定之限制，國家為保

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社會安寧與公共利

益，對新聞採訪自由尚非不得為適當而合理之限制。

(二)新聞取材仍應採取合法正當手段，本於誠信原則為

之，不得違反比例原則： 

1.新聞取材手段應以最小侵害隱私權之原則為之 

有關新聞自由之範圍，通常因為基於個人人性尊

嚴、一般人格權以及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構成新

聞取材的限制。新聞媒體採訪內容及手段，如果涉

及蒐集、保管、運用及公開個人的資訊，而涉及有

無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隱私權發生爭執時，應採

取最嚴格的審查基準。 

2.新聞取材手段，應限於合法的正當業務行為 

按新聞取材自由雖以真實報導為目的，但其取材手

段方法仍應合法及正當，本於誠信原則為之，不得

違反比例原則。有關媒體記者之採訪手段，參照整

體法律秩序之精神，應具有相當性，而在社會觀念

上所被承認。換言之，取材手段應屬於合法的正當

業務行為。 

3.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不得違法蒐集資料 

有關新聞取材手段，如涉及個人資料之隱私權時，

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規定，其內容須與公

共利益有關，且屬於取自一般可得之來源。又參照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規定，政府資訊公開或提

供，原則上也不得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

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之情形。 

4.基於個人私人生活自由保障，得對於職業工作自由

加以限制 

本件禁止記者跟追行為，僅是對於記者執行採訪工

作方法及地點時間之限制，並非全面禁止記者從事

一般正常採訪工作，亦未全面禁止記者自由從事新

聞報導之職業工作，並未涉及對於人民選擇職業應

具備的客觀條件或主觀條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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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依 被 跟 追 人

或 跟 追 人 的

身分、跟追目

的 之 差 異 平

衡 新 聞 自 由

及 被 跟 追 人

的權益 

(一)對於在公共場所參與社會公共活動之人，為採訪目

的，以適當方式加以跟追，不影響其生活作息安排

與行動自由者，可能認為有正當理由，免予處罰：

新聞工作者如果身在公共場所，對於在公共場所參

與社會公共活動之人，為採訪目的以適當方式加以

跟追，不影響其生活與行動自由者，可能認為有社

維法第八九條第二款之正當理由，而阻卻構成要件

該當性。 

(二)對於並非在公共場所參與社會公共活動之人進行跟

追，縱使基於採訪目的，仍將不當干擾他人私人生

活自由，屬於無正當理由，應有處罰規定之適用：

如被跟追人處在私人生活領域，並未參與社會公共

活動時，則基於人性尊嚴以及人格尊重，自當享有

不受干擾之隱私權利。又如事先徵得被採訪人之同

意，自得於任何特定時間及特定地點進行採訪，其

新聞取材自由仍可適當行使，並不受影響。故經由

「正當理由」之法律構成要件概念用語之解釋，即

足以保障新聞自由與採訪自由。 

(三)在公共場所參與社會公共活動與私人生活空間應受

隱私權保護範圍之界定判斷標準： 

有關私人生活空間應受隱私權保護範圍的判斷標

準，在此可採取一般人之感受基準，如果一般人在

相同情況，立於被跟追人之處境時，均不願受到干

擾或不願受到監視監督，而可合理期待享受自由生

活(採取所謂合理期待基準)，而不願被跟追騷擾或採

訪公開資訊時，媒體工作者即不得為採訪目的。此

一界定標準應依據社會習慣及社會通念定之。 

(四)對於政治人物採訪自由及其限制： 

應以有相當理由足認該政治人物之私人生活事項行

為涉及重大公益事項，而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進行跟追，且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在此情形，

就具體個案，可導入比較利益衡量基準，比較新聞

自由所保護之公共利益與跟追行為造成受害人私人

生活自由所受損害之程度，進行利益衡量。 

如 何 界 定 新

聞 媒 體 及 新

聞採訪行為 

(一)新聞媒體： 

大眾傳播媒體之特徵有三：1.傳播精神的內容、視覺

的內容以及聽覺的內容 2.使用超越地域的技術手段

進行傳播活動 3.針對多數人進行傳播。媒體範圍包

括報紙、電影及廣播。也包括網際網路多媒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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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如 何 界 定 新

聞 媒 體 及 新

聞採訪行為 

個人的通訊與電信通訊。其任務在於使資訊廣泛流

通、反映多元各種意見，並形成自己的意見。 

從新聞自由保障觀點而論，其基本權利主體應包括

所有從事新聞媒體業務活動之自然人與企業，包括

法人及其他團體組織，而且並不以主要職業的新聞

活動為準。除出版外，也包括編輯、其他出版工作

同仁。 

(二)新聞採訪行為： 

新聞自由保護新聞作品資訊之取得及產生，並保護

新聞之種類、編排、內容及形式之決定。其保護範

圍，包括對於各項資訊及各種意見，從蒐集取得、

到發行散布之一系列有關新聞工作之活動。有關新

聞採訪行為，乃是指新聞從業人員為傳播新聞之目

的，而對於特定人、事、時、地、物，進行資訊及

意見之搜集活動。 

合憲性解釋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中構成要件「無正當理

由」，應參照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進行解釋，認為

對於在公共場所參與社會公共活動之任何人，為採訪目

的，以適當方式進行跟追，不影響其生活作息與行動自

由者，可能認為有正當理由，而免於處罰。 

(一)有關違反社會秩序行為應如何制裁處罰，原則上屬

於立法裁量範圍： 

跟追他人行為以致受害人生活自由產生干預困擾，

是否施以行政罰制裁，以維持公共秩序，乃屬於立

法裁量範圍，立法者對相關立法事實於上之判斷與

預測，既有上述合乎事理可支持性，司法機關應予

適度尊重。 

(二)對於新聞記者違法跟追行為加以處罰，與保護隱私

權之管制目的間，具有合理關連性： 

本條管制目的在保護人民之私人生活自由與隱私

權，具有目的正當性。其管制手段科處罰鍰，與管

制目的具有合理關聯性，且為保護個人生活自由及

免於騷擾恐懼所必要，並無逾越比例原則。就相當

性原則而言，相較本件記者跟追行為危害社會秩序

之可歸責程度及所生危害結果，本規定之處罰程度

應屬輕微，並無違反比例原則。 

(三)本件處罰規定，符合處罰明確性原則： 

本件無正當理由之跟追行為之處罰，其意義可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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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合憲性解釋 

般國民具有通常判斷能力者所理解，其跟追是否無

正當理由而受處罰，也是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嗣後

如有爭議亦可經司法機關加以審查確認，故符合處

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結語 

新聞採訪內容如果無關公共利益，採訪手段又是以違反

倫理道德的跟追偷拍竊聽等侵害人民隱私權的方式進

行，則構成自由的濫用，欠缺正當性，自應受到法律制

裁。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的行為，

其立法目的正當，制裁手段必要且合理，並無違反比例

原則。 

考題趨勢 

本篇文章之案例事實即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之背景，本文

即陳清秀教授以身為內政部一方之代表所提之法律意見。本文將隱私

權、新聞自由等重要基本權利間的關係論述相當清楚，作者並對若干憲

法上重要原則作出明確的操作，建議將本文與釋字第689號解釋一同研

讀，對於憲法科目相關問題必能有相當程度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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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知識推薦，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立即在線搜尋！ 

 
 


